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
5月 28日，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孙时光带
领由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市人大城环委委员、市
人大代表组成的执法检查
组，对我市贯彻实施《物业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市政府、市住建局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检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检查组听取了市政府的
专项工作汇报，并与部分物
业企业负责人、业主代表进
行座谈交流，听取各方面对
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检查组指出，物业管理
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关系
着广大市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条例》及相关配套文件
的出台，对规范我市住宅物
业监督管理、优化人居环
境、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
意义。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继续开拓思路、勇于探索，
积极推进《条例》落地落
实。检查组强调，要加强

《条例》的普法宣传，拓展宣
传途径、注重培训实效，推
动《条例》入家入户、入脑入
心。要让物业公司和业主
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权利义
务，以便双方更好地配合。
要进一步健全物业管理体制
机制，完善业主委员会，切实
强化行业监管，全面提升物
业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和水
平，要抓协调执法，对占用消

防通道、小区停车不规范、占
用楼道等问题加大解决力
度，着力化解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矛盾纠纷突出的热点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
加强协同配合，要加大部门
协作，提升工作合力，依法
抓实物业管理各项工作，有
序推动我市物业管理与服
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物业
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工作

蔡和森像 新华社发

蔡和森2009年当选“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蔡和森，1895年出生于

上海，湖南双峰人。1913年，
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学习，后与毛泽东成
为同学。1918年4月，蔡和森
和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
会，后创办《湘江评论》。

1919年 12月，蔡和森赴
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蔡
和森“猛看猛译”上百种介绍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
的书籍。蔡和森认为，要救
国救民，就要走俄国十月革
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

革命政党。他与陈独秀和毛
泽东通信探讨建立共产党的
问题，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
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成为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
的第一人。

留法期间，蔡和森在勤
工俭学的学生中宣传马克思
主义；三次领导留法勤工俭
学学生的革命斗争；与周恩
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
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
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 12月，回国不久
的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7月，蔡和森在党的二
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负责
党的宣传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
蔡和森在其间展现出卓越的
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并在
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
袖。

在1927年5月举行的中
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蔡和森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

委，随后兼任中共中央秘书
长。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蔡
和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
见，为党确立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
针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在党的六大上，
蔡和森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
初期的经验教训，阐明在农
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
开辟割据局面的可能性，并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
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蔡和森赴香港
指导广东革命工作，不幸被
捕。在狱中他顽强斗争，直
至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 36
岁。“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
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
间”，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
践行了当年立下的豪迈誓
言，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毛
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
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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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用生命践行立下的誓言
《人民日报》记者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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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芯）5月
27日，全市交安委工作会议
暨“减量控大”推进会在市公
安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
实省交安委工作会议精神，部
署推进全市道路交通事故预
防“减量控大”工作。副市长、
交安委主任、市公安局局长段
于建出席会议并讲话。

段于建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做好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入
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
控大”工作，全力防控较大交
通事故，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
展创造安全稳定的道路交通
环境。要推进“减量控大”，扎
实做好建党 100周年道路交

通安保工作。各县（区）各部
门要紧扣“创建全国最安全省
份”总目标，树立底线思维，坚
持问题导向，重点强化交通风
险研判、强化公路隐患整治、
强化城市综合治理、强化农村
固本强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确保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
稳。

段于建要求，要健全长效
机制，着力推动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高质量发展。各县（区）
各部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深入抓好贯彻落实，加快
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道路交
通安全治理新格局。要健全
交安委（办）运行机制，健全伤
亡事故领导干部到场机制，健
全应急联动机制，加强以属地
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充
分发挥上下级、多部门联勤联

动合力，巩固全市道路交通平
稳态势，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会议通报了全市道路交
通安全评估情况，宣读了《全
市国省干线公路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行动方案》。各县
（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
交安委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及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

全市交安委工作会议暨“减量控大”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于芯）为进
一步推动市八届人大六次会
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切实提
高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实效，5
月 27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孙时光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铁友
主持会议。

会上，市政府汇报了市八
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落实情况。代
表与代表建议承办部门围绕

关于打造吉林省第一个无化
肥村、商贸服务业发展、加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市区适
当增加停车位、开展关爱企业
家活动、关心城市停产半停产
企业困难职工生活及加强农
村道路安全管理 7件重点督
办代表建设办理落实情况进
行了交流座谈。

就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孙时光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举措、是践行初心使命的
重要举措、是党史学习教育
转作风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
措、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的内在要求、是监督“一府
一委两院”工作的重要途
径。政府及各承办部门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来办理代表建议。要强化工
作举措，提高落实的标准。
承办部门要主动与人大代表

“面对面”交流，以“办中沟
通”的新形式，研究解决问题
办法，实现“提办”双方的良

性互动，增强办理共识。在
办理答复代表建议的过程
中，答复内容要具体，不能

“大而化之”，要突出重点工
作，突出代表建议为我们的
工作带来了哪些突破，聚焦
当年能完成的任务，增强代
表建议办理与代表期望重合
度。要明确牵头部门与协办
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
力，规范答复环节，提高建议
答复质量，重点反馈所提问
题的解决落实情况和所提建
议的吸收采纳情况。同时，

要举一反三，深入思考代表
建议中所提问题产生的深层
次原因，从制度机制的建立健
全上给予彻底解决。代表建
议的办理要规范化、程序化。
市人大人代选委与市政府办
要进一步健全代表建议办理
流程，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
领导参与、部门参与、人大参
与，不断强化联动联合、制度
建设、问题导向、过程监督、结
果问效，进一步推动代表建议
办理有效落实，提升代表建议
办结率、问题解决率。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会议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促进经济、
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依据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
区域内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其有关管
理活动。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对全市农村
人居环境治理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加
强监督管理。

县（区）人民政府组织落实本行政
区域内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负责制
定治理工作目标、分解落实治理任务、统
筹资金使用、推进治理项目实施等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指导和
督促村民委员会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工作。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综合协调和组织推
动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农村规划
建设和管理、垃圾治理、卫生厕所改造和
粪污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治理
等相关部门，按照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
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
委员会可以聘任农村环境监督员，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监督工作。

农村环境监督员发现有危害农村
人居环境行为的，应当及时向乡（镇）
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报告。乡（镇）
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应
当及时处理。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召集村
民会议，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有关
事项纳入村规民约，并组织实施，引导
村民形成文明乡风民风。

第七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
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农村人居
环境治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意识。

第二章 垃圾治理

第八条 实行县（区）域生活垃圾
统一处理体制。具备条件的，应当采
取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
（区）集中处理的治理模式；不具备集
中处理条件的，应当建立无害化垃圾
集中转运设施，定期转运处理。

第九条 村民应当将生活垃圾进
行分类和减量化处理，将易腐烂的、可
降解的垃圾进行堆肥还田；将可燃烧
的垃圾用作燃料。

建筑垃圾应当投放到指定的集中
回收点，实行集中管理；植物秸秆、废
弃农用薄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等农业
固体废物应当采取回收利用和其他防
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合
理建设和配备垃圾收集和集中转运设
施，并加强对各类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

第十一条 农村保洁责任区和责
任人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村民的宅基地和居住地的村
民或者使用人为责任人；

（二）农村承包土地的承包者或者
经营者为责任人；

（三）农村道路、河流、沟渠、湖泊
等公共区域，村民委员会为责任人；

（四）集市、农贸市场的管理者为
责任人；

（五）旅游、餐饮、娱乐、商店、广
场、公共绿地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
管理者为责任人；

（六）各类办公和经营场所的使用
者为责任人；

（七）施工现场的施工单位为责任
人。

无法按照前款规定确定责任人的，
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确定责任人。

第十二条 农村应当合理配备保
洁员，负责村庄、道路等公共场所的清
扫保洁工作。

第十三条 农村生活垃圾的收
集、运输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二）对已经分类的生活垃圾分装

运输；
（三）采取密闭等措施防止运输过程

中丢弃、扬撒、遗漏垃圾以及滴漏污水；
（四）及时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

活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场
所及其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五）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实施影响垃圾治理的下列行为：
（一）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

烧垃圾；
（二）将灰土、植物枝叶、粪污投入

垃圾箱（池）内或者沟渠内；
（三）将城镇工业固体废物、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等向指定场
所以外的农村倾倒、堆放、丢弃、遗撒；

（四）擅自拆除、迁移、改建、停用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设施、
场所或者改变其用途；

（五）其他影响垃圾治理的行为。
第三章 厕所改造和粪污治理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逐步推进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
所改造和建设。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村民广
场、乡村集市、村卫生医疗机构等人群

密集场所和三百户以上的村庄应当改
造或者新建卫生公共厕所。

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和集中连
片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屯）应当建设旅
游厕所。

第十七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健全完善农村厕所的运营维护机制，
厕所粪污可以由专业化企业定期清掏
收运或者指导村民自行清掏收运。

第十八条 厕所粪污、畜禽养殖
废弃物可以一并处理，采取粪肥还田
等方式，实现资源化利用。

第四章 生活污水治理
第十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农村的人口分布密度、自然
环境、污水产生规模，科学规划建设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第二十条 城市、乡镇污水管网
应当向周边村庄延伸，将周边村庄生
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体系。

远离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人口密
集的村庄，应当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

居住分散、地形条件复杂、人口较
少的村庄，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小型湿
地、户用污水收集等处理模式。

第二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
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符合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实现稳定运行，排放
的污水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
准。

第二十二条 将农村水环境治理
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以房前屋后、河
塘沟渠为重点实施清淤疏浚，采取综合
措施恢复水生态，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应当自觉维护水源清洁，不得实施下
列行为：

（一）向河道、湖泊、湿地、水库、沟
渠等水体排放粪便、污水以及丢弃畜
禽尸体，倾倒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二）损毁污水管网或者处理设施；
（三）向污水管网或者处理设施倾

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废弃物；
（四）其他影响水源清洁的行为。
第五章 村容村貌治理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实施农村道路硬
化工程，主干道路应当配套建设排水、
排污沟渠，做好道路两侧的路肩铺装。

第二十五条 村内架空线缆和杆
架应当按照规划逐步改造入地埋设或
者采取隐蔽措施。

第二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组
织开展村庄清洁行动，保持和维护农
村环境卫生。

村民应当整理、清扫庭院，保持庭
院和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
会应推进村庄绿化、美化、亮化工作。

村庄道路两旁、房前屋后、河流沿
岸、村庄周边和闲置土地可以植树或
者栽种花草，绿化美化村庄。

完善村庄公共照明设施，实施以
村庄主要道路和文化广场为主的亮化
工程。

第二十八条 畜禽养殖应当实行
棚圈内饲养，保持养殖场所整洁、卫生。

有条件的村庄畜禽养殖棚圈应当

与居民生活区分开设置。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实施下列影响村容村貌的行为：
（一）随处便溺、随意抛弃杂物、随

意倾倒生活污水、随意堆放畜禽粪便；
（二）随处张贴和喷涂广告；
（三）在村屯内的公共区域乱堆乱

放农作物秸秆、柴草、杂物；
（四）乱停乱放车辆、农用机械；
（五）私搭乱建生产生活用房和畜

禽养殖棚圈；
（六）侵占、损毁公共绿地、广场、

道路及其配套设施；
（七）其他影响村容村貌的行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随
处便溺、随意倾倒生活污水的，由乡（镇）
人民政府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随意抛弃杂物、在村屯内的公共区域乱
堆乱放农作物秸秆、柴草、杂物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随处张贴和喷涂广告的，由乡（镇）人
民政府责令清除，并处一百元以上五
百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侵占、损毁公共绿地、广场、道路及其
配套设施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处一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私搭乱建生产生活用房和畜禽养殖棚
圈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
除。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21年 7

月1日起实施。

《辽源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已经2021年2月24日辽源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并经2021年5月27日吉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

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5月28日

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辽源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
（2021年2月24日辽源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5月27日吉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党史知识每日一答
1.单选题

1982年2月，党中央作出（），废除干部领导
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一大批老干部响应
号召，主动要求离开领导岗位，离休、退休或退居
二线。
A、《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B、《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C、《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2.单选题

1949年6月6日，中共江西省委正式成立，隶
属中共中央（）。
A、华中局 B、华东局 C、东北局 D、西北局
3.单选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积极组织
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
和党领导或影响的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
A、抗日义勇军 B、东北抗日联军 C、南满游击队
4.单选题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
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1949年 6月 30日，毛泽
东发表（）一文。该文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A、《论持久战》 B、《论人民民主专政》
C、《论联合政府》D、《新民主主义论》
5.多选题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
泽东思想，就是（）与（）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
国的（），中国的（）。
A、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B、中国革命的实践 C、共产主义
D、马克思主义 （答案见中缝）


